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 重庆凯州标牌有限公司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审批方式
	√告知承诺制              □常规审批

	项目名称
	标识标牌加工项目

	建设地址
	重庆开州浦里工业新区赵家组团斗星第三号钢结构标准厂房
	项目代码
	2018-500154-33-03-051464

	建设性质
	新建
	项目申请类别
	新审项目

	国民经济行业类型
	C3394交通及公共管理用金属标牌制造
	环评文件

类型
	报告表
	是否未批先建
	否

	总投资（万元）
	1000
	环保投资（万元）
	52
	所占比例（%）
	5.2

	建设单位名称
	重庆凯州标牌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张林
	联系人
	彭绪雨
	联系电话
	17783361557

	通讯地址
	重庆开州浦里工业新区赵家组团斗星第三号钢结构标准厂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名称
	重庆吉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余松路501号佳居花园A区2幢4单元7-1
	证书编号
	国环评证乙字第3139号

	环评文件项目负责人
	于静
	联系电话
	13983778193

	项目概况（含建设内容、规模、总投资、环保投资等）
	重庆凯州标牌有限公司拟租用重庆开州浦里工业新区赵家组团斗星第三号钢构标准厂房（厂房的部分），建设标识标牌加工项目。项目主要生产工序包括切割/剪切、造型、焊接、雕刻、填充/打磨、喷底漆、晾干/烘干、喷面漆、晾干/烘干、装饰/组装等，项目建成后年产标识标牌18000块。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2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5.2%。占地面积19442m2，建筑面积1944m2；劳动定员20人，年工作300天，工作为一班制，每天工作8小时。

	项目所在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开展情况（是否开展，规划环评审查意见文号，审查机关及时间）
	已经开展规划环评，规划环评文件为《开县工业园区B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规划环评的审查意见文号为“渝环函[2013]27号”，审查机关为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审查时间为2013年1月17日。

	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分类列出影响和对应的措施）
	（1）废气：切割废气：切割废气产生于切割/剪切工序，主要污染物为粉尘，经自然沉降后无组织排放，加强厂房的通排风；焊接废气：焊接废气主要污染物为烟尘，拟设置两台移动式焊接烟尘除尘器，焊接烟尘经净化处理后无组织排放，加强厂房的通排风；雕刻废气：雕刻废气产生于标识标牌部件雕刻工序，主要污染物为粉尘，经雕刻机自带的滤筒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加强厂房的通排风；打磨废气：打磨废气产生于打磨工序，主要污染物为粉尘，经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达标排放；喷漆室废气：喷漆室废气产生于标识标牌喷底漆和面漆工序，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甲苯、二甲苯，经“水帘除漆雾+漆雾干式过滤器”预处理后，合并与烤漆区废气经“UV光催化氧化+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达标排放；烤漆区废气：烤漆区废气产生于标识标牌底漆和面漆的晾干/烘干工序，主要污染物为非甲烷总烃、甲苯、二甲苯，与预处理后的喷漆室废气合并经“UV光催化氧化+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达标排放。

通过预测可知，拟建项目排放的废气污染物最大地面占标率均小于10%，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2）废水：拟建项目废水污染源主要包括生活废水和地面清洁废水，经“生化池”处理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排入赵家组团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B标后排入浦里河。

拟建项目废水经处理后排入赵家组团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不会对赵家组团污水处理厂造成冲击。赵家组团污水处理厂外排废水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B标准后排入浦里河，对浦里河水质的影响较小，环境可以接受。
（3）地下水：地下水的污染防治措施分为主动措施和被动措施，主动措施包括：采取清洁生产工艺，项目无工艺废水排放，严格控制原辅材料的用量，杜绝物料的跑、冒、滴、漏，合理布局，减少污染物的泄漏途径；被动措施包括：做好分区防渗处理措施，危险废物暂存库、喷漆房和油漆区为重点防渗区，其余区域属于简单防渗区；设置地下水污染监控井，定期采集水井的水样。采取上述措施后，拟建项目对地下水影响很小。
（4）噪声：项目主要噪声源主要为切割机、剪板机、折弯机、雕刻机、打磨机、电钻、风机等，源强在65～85之间，采取减振、隔声等治理措施后，经预测厂界昼间和夜间噪声均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对声环境影响较小。

	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分类列出影响和对应的措施）
	（5）固体废物：喷枪清洗废液、废漆渣、水帘除漆雾废水、漆雾过滤废渣、废UV灯管、废活性炭、废油漆桶/稀释剂桶、废矿物油等属于危险废物，暂存于厂区内危险废物临时贮存场，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危险废物的转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废弃含油抹布列入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混入生活垃圾，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委托环卫部门统一收集清理。废边角料（金属、铝塑板等）、废焊丝、废包装材料等一般工业固废，外售废品回收站；大理石等废边角料委托一般工业固废处置单位处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交环卫部门处置。工程产生的固体废物经有效处理和处置后将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6）环境风险：拟建项目油漆和稀释剂储存于房间内，房间内配备吸油棉等惰性材料，物料泄漏后，采用吸收棉将物料吸收，泄漏的物料不会直接进入环境，环境的影响小。拟建项目制定完善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当发生风险事故时，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能确保事故不扩大，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较大危害。拟建项目的环境风险可控。

	新增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及指标来源
	拟建项目废水污染物排入外环境的量为COD0.021t/a、氨氮0.006t/a；废气污染物排入外环境的量为颗粒物0.244t/a、非甲烷总烃0.186t/a、甲苯0.055t/a、二甲苯0.013t/a。

按照《重庆市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污水、废气、垃圾）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府办发[2014]178号）和《《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工业企业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渝环发[2017]249号）的相关要求执行。

	污染物排放标准、辐射剂量控制限值
	（1）废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

（2）废水：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

（3）噪声：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4）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关于发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 2001）等3项国家污染物控制标准修改单的公告（环保部2013年第36号）中的有关规定。

	环境影响评价主要结论
	拟建项目位于重庆开县工业园区B区，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符合《重庆市产业投资准入工作手册》、《关于严格工业布局和准入的通知》、《重庆市工业项目环境准入规定》，也符合于重庆开县工业园区B区的产业定位。在切实落实本评价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基础上，能实现污染物的达标排放，满足当地环境功能、总量控制的要求；项目实施后，对企业、区域社会经济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水环境、环境空气、声环境影响较小；项目环境风险可防可控，环境风险可接受。

综合以上规划、社会、环保、风险等各方面因素考虑，在严格落实评价提出的污染物治理措施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情况下，环境可以接受，从环境保护角度其建设是可行的。

	建设单位开展的公众参与情况
	/

	环评机构承诺
	（一）本单位严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和技术导则规定，接受建设单位委托，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编制项目环评文件。

（二）本单位基于独立、专业、客观、公正的工作原则，对建设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科学分析，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建议，对环评文件所得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负责。

（三）本单位对该环评文件负责，不存在复制、抄袭以及资质盗用、借用等行为，同意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管理办法》对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进行监督，将该环评文件纳入社会信用考核范畴。若存在失信行为，依法接受信用惩戒。

环评机构（盖章）：            编制主持人（签字）： 

                             日期：

	建设单位（申请人）承诺
	（一）已经知晓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保证申请资料和相关数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保证电子文件和纸质资料的一致性；

（三）自认满足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本项目不存在“未批先建”等环境违法行为；

（四）能够在约定期限内，提交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告知的相关材料；

（五）严格遵守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承担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落实“三同时”制度，按照本项目环评文件载明的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重信守诺，维护良好的信用记录，并主动接受政府、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舆论的监督，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六）愿意承担不实承诺、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及由此造成的损失；

（七）本承诺书在“信用重庆”等网站上公开；

（八）本单位已对环评机构编制的环评文件进行审查，提交的环评文件公示版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内容，并认可环评文件中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因环评文件存在重大质量问题，导致行政许可被撤销的，本单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

（九）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建设单位（申请人）（盖章）：             日期：



	相关文书送达方式
	□快递送达
√申请人自取


